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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社会

砸穿天花板建楼梯
一网点房野蛮装修让楼上居民心慌慌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苑菲菲)
在南京路72号的一处网点房，承租方
想在一、二楼室内建楼梯，在没有任
何施工许可的情况下，将一楼部分天
花板和承重柱砸掉。23日，记者采访
获悉，虽然房管所下达了整改通知
书，但承租方并未整改，按照法律程
序，需3个月之后才能申请法院强制
恢复。

南京路72号是伟东尚城小区的一
栋楼房，楼下2层是网点房，其余11层
是居民住宅。“刚开始听见有钻墙的
那种装修声也没在意，后来有一天声
音特别响，跟放炮一样，整个楼都在
震动。”住在该网点房楼上的杨女士
说，之前该网点房一直闲置，从2月
中旬起开始装修，他们就被装修噪音

吵得睡不好觉，后来才发现承租方竟
然在砸一楼网点房的天花板。

由于网点房的门窗从里面锁死无
法打开，记者透过玻璃窗看到内部正
在装修，一楼天花板有3处被砸穿，
共有30多平方米，地板上的脚手架旁
是一大堆砸掉的碎水泥块。楼上的居
民告诉记者，之前他们曾进入施工的
房间，看到工人们将圈梁砸断，被砸
掉的水泥块中有不少大拇指般粗细的
钢筋。因为担心网点房的装修影响到
整个楼体的安全，楼上的88户居民
联合起来抗议，但是网点房承租方
干脆关门落锁不理不睬，继续进行
装修。

23日上午，工人们又砸穿了一
块大约3平米左右的天花板，这让楼

上的居民越发着急。眼看抗议的居
民越聚越多，承租方负责人也赶到
现场。该负责人说，因为上下两层
之间没有楼梯连接，这才想到要打
通楼层建楼梯。该负责人称施工有
正规审批手续，且不会对楼体产生
影响。但当记者要求看审批手续
时，对方又改口说正在审批，随后
竟开车离开了现场。

记者从南京路房管所了解到，该
网点房施工并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程
序，房管所已经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
书。“7天后承租方没有整改，我们又下
发了处罚告知书，承租方仍未恢复。”
房管所工作人员说，按照法律程序，他
们现在没办法进行强制恢复，只能等3
个月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恢复。

本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曾宪权
吕佼 记者 赵壁) 即墨男子孙某

无证驾驶摩托车被一轿车撞伤，后经
鉴定为九级伤残。一审法院判决轿车
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
内，按照城镇标准赔偿残疾补偿金。
然而，保险公司认为孙某是农村户
口，理应按照农村标准来赔偿，上诉
到青岛中院。23日，青岛中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

2009年9月13日18时许，许某驾驶
轿车在即墨境内的一条公路上由东向
西行驶，与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由南

向北行驶的孙某相撞，轿车和摩托车
各有损坏，摩托车驾驶员孙某右脚受
伤，经鉴定为九级伤残。该事故经即
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摩托
车驾驶员孙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轿车
驾驶员许某负事故次要责任。

即墨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孙某
应承担70%的责任，许某应承担30%的
责任。孙某的医药费、交通费、残疾
赔偿金等费用共计131524 . 77元。肇事
轿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即墨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为122000

元 。 由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即 墨 支
公 司 赔 偿
122000元，余
款 9 5 2 4 . 7 7
元 ， 由 许 某
赔 偿 3 0 % 即
2857 . 43元。

然 而 保
险 公 司 方 面
认 为 ， 孙 某
的 户 口 性 质

是农业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伤
残赔偿金，而不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
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青岛中院。

23日上午9点30分，青岛中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孙某当庭辩称，他是青
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职工，自
2002年起在城镇居住、工作，根据有
关规定，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
金。保险公司方面当庭仍坚持孙某是
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赔偿，并提
出依据青岛中院2010年6月出台的关于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分项赔偿的相关规
定，要求对孙某的伤残损害赔偿和医
疗损害赔偿分项计算。

记者了解到，本案没有当庭宣
判，庭后法院将主持双方调解，如调
解不成将择日宣判。办案法官认为，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
定，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部
分，由机动车之间按照各自过错的比
例分担责任。另外，农村人口在城镇
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满一年以
上的，可以考虑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
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无证骑摩托被撞九级伤残
男子为农村户口，保险公司想少赔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赵波) 23日中午，
在台东步行街附近，一家饭店的烟囱突然冒
烟起火，三辆消防车用了一个小时才将火扑
灭。

23日13时许，记者赶到台东三路步行街和
大成路路口的事发楼房时，三辆消防车正要
离开，起火的房间在9楼，一扇打开的窗户往外
冒着烟，水从9楼不断往下淌。该楼楼下是一家
银行网点，门口停了两辆写有“安全检查”字样
的车辆，地面上湿漉漉的，这家银行的工作人
员在门口放置了一个停止办理业务的牌子，
记者要上楼采访时，被一名工作人员拦下，他
称没有火灾，地上的水只是打扫卫生留下的。

据银行对面一家服装店的老板介绍，刚
才楼上浓烟滚滚很吓人，消防队员很长时间
才将火扑灭。他说，“这个楼应该是银行的，要
不然银行不会管的。”

记者联系到一位自称姓卢（音）的银行负
责人。他说是楼上的烟囱冒烟根本没有着火，
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记者从消防部门得知，
是楼上的烟囱起火，由于楼下有一家饭店的
烟囱设在楼顶，可能是长期不清理的缘故，烟
囱里全是油，他们用了三辆消防车，花费近一
个小时才将火扑灭。

(奖励线索提供人刘先生30元)

酒店烟囱莫名起火

七旬老太崂山迷路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赵波) 23日早上，

在崂山垭口车站，一名73岁的老太太找不到回
家的路，幸亏106路公交车乘务员帮其联系到
家人。原来老人患有老年痴呆，22日中午从弟
弟家中走失，独自来到崂山后迷路。

23日9时许，106路乘务员王秀兰在崂山垭
口公交车站发现一名老人好像是迷路了，她上
前看到老人目光呆滞，听到老人嘴里还不停地
念叨“累死了”，询问老人要到哪里下车，老人
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在车内几名乘客帮助下，
王秀兰在老人的衣服里找到了一张身份卡，上
面有老人的名字、住址和联系电话，驾驶员傅
卫华赶忙拿起电话联系老人的家人。可是，电
话另一头也是一位老人，听不清说话内容，他
们只好与路队联系。

11点左右，106路车载着老人回到路队，路
队终于联系到老人的弟弟。据老人弟弟介绍，
他姐姐患有老年痴呆症，22日中午从他家中出
门后一直没有回家，他们全家四处寻找都没有
消息，幸好碰上好心的公交驾乘人员，不然老
人在崂山发生意外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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